綦农委〔2025〕94号

重庆市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主体

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
按照《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农办发〔2025〕51号）要求，今年继续组织实施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我委结合綦江区实际，聚焦支持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创新组织方式、集成推广粮油单产提升技术、强化引领带动大面积单产提升，细化明确种植品种、面积规模、主推技术、单产目标等实施条件以及操作程序等，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市下达我区任务目标。我们制定了《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重庆市綦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7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主体单产提升

项目实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加强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集成推广”。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方位夯实我区粮食安全根基，按照《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农办发〔2025〕51号）要求，围绕水稻、玉米、大豆、小麦、马铃薯、甘薯、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聚焦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区建设，支持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创新组织方式、集成高产模式、落实增产措施、强化引领带动，持续提升我区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水平，结合我区生产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聚焦提高水稻、玉米、大豆、红薯、马铃薯、小麦、收籽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单产，突出粮油规模种植主体这一关键，支持种植主体优化组织方式、应用先进技术，充分挖掘地种肥药各要素、耕种管收各环节增产潜力，努力提高主要粮油作物关键技术模式到位率和覆盖面，将专家产量转化为农民产量、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更好引领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推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

二、目标任务

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相关安排部署，突出主要粮油作物，找准增产短板，推动核心技术落地，全面完成市要求的单产提升行动目标，带动大面积粮油作物单产提升。

（一）产量目标。承担项目规模主体种植的粮油作物较当地平均单产高2%以上。

（二）数量目标。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面积5.9万亩。

（三）绿色目标。集成推广配方施肥、侧深施肥、药剂浸种拌种、化控防倒、统防统治等关键技术，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95%以上，化肥、化学农药利用率显著提高，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单位面积化肥用量、农药用量明显降低。

三、实施内容

（一）实施作物：水稻、玉米、大豆（含春、秋大豆）、小麦、甘薯、马铃薯（含春、秋马铃薯）、油菜、胡碗豆、小麦、花生等粮油作物。

（二）支持主体：从事粮油规模种植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全程托管的主体和积极承担撂荒地复耕复种粮油作物达到当地平均产量水平的主体。由区镇村三级组织动员粮油规模种植主体积极、自愿申报，街镇审核上报、区级公示拟实施主体。优先支持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需在我区合法登记注册。支持主体的土地流转、耕地经营、农业机械相关证明材料必须与实施主体名称一致（规模种植主体应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良好，实施项目土地无纠纷）。承担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任务的主体不可重复享受补贴。对家庭农场、合作社、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等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的行为，一经发现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处理，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三）主体规模：原则上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集中连片规模不少于30亩，合作社、农业企业、村集体经济等规模种植不少于50亩，单个主体奖补金额不超过30万元。原则上种植区域要相对集中连片，种植密度、管理水平要达到高产高效相应的种植标准。严禁垒大户、违规拼凑种植规模，严禁新型经营主体通过虚假协议、联营、利益联结等方式将周边其他农户种植面积违规纳入规模经营范围，骗取财政资金。

（四）主推技术：持续推进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三主融合”。主导品种上，大豆重点选育推广高油高蛋白高产品种，玉米选育推广耐密植、抗倒伏、宜机收品种，小麦推广优质高产稳产多抗新品种，甘薯推广鲜食、加工等专用型优质高产甘薯品种，推广应用生育期适宜的抗病、抗逆、优质专用新品种及其优质脱毒种薯，油菜筛选推广高产高油（含油率≥49%）宜机收新品种。主推技术上，大豆重点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科学施肥、根瘤菌接种等；玉米重点推广保温育苗、增密种植、地膜全覆盖栽培等集成“增密度改品种+宽窄行改双株+氮肥后移改施肥+一喷多效改防控”的玉米“一增四改”技术模式；水稻重点是 “集中育秧、合理密植（10000窝/以上）、精准栽培、再生稻高产栽培、绿色防控“两病三虫”（稻瘟病、纹枯病、二化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机收减损”等优质丰产栽培增产技术；马铃薯重点推广增密栽培（3000株/亩（套作）、4000株/亩（净作）以上）、晚疫病综合防治、增钾配方施肥技术；甘薯重点推广早育壮苗、增密栽培（2600株/亩（套作）、3500株/亩（净作）以上）、科学施肥技术，加快高产技术示范推广，在有条件的区域因地制宜示范全程或分段式机械化技术；油菜主要采取“筛选推广耐密、抗病、抗裂荚高产高含油品种，合理增加种植密度，科学增用配方专用肥，加强病虫防控减损和农机农艺结合机收减损”等技术路径；推广应用精量播种、密植栽培、全程机械化，以及稻油两熟制周年高产栽培技术；加强蚜虫、菌核病、根肿病等病虫防控；因地制宜推广油菜分段收获，降低机收损失率。主力机型上，加快高性能精量直播机、适用型开沟机、杂粮割台收获机等农机装备升级换代，推广普及适宜密植的高速精量免少耕播种机。不鼓励直播稻。
四、奖补标准
奖补方式积极借鉴“赛马争先”、“揭榜挂帅”等机制，按照“原建不补、先建后补、不建不补”原则，采取主体自主申报、择优竞争的方式抓好具体组织实施，并根据主体关键技术措施到位、测产等情况确定奖补对象资格。对单产较上年当地平均水平高2%及以上的，同一地块种植 1 次按 50 元/亩、种植 2 次按 100 元/亩，以此类推进行补助。单个主体奖补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防止“垒大户”。补助面积不包括为其他主体和农户开展托管的社会化服务面积。
五、实施步骤
按照主体申报、遴选赋分、过程记录、申请验收、区级测产、资金奖补的程序推进实施。

（一）主体申报（2025年6月15日前）。本项目采取自愿申报的方式，各街镇组织动员粮油规模种植主体积极申报，种植主体向街镇提交申报材料（附件1：《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申报表》、营业执照复印件、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流转（承包）土地面积证明材料（街镇备案的流转证或镇村证明）等基础信息），申报材料中需明确作物种类、种植面积、技术模式、目标单产等基本信息，各申报主体应确保提供各项材料真实有效，存在弄虚作假、违规申报、恶意竞争等扰乱项目公平公正实施的，直接取消申报与奖励资格，涉及诈骗、套取国家奖励资金的，将有关情况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村、镇逐级对申报主体的种植面积、申报材料审核并负责，于6月15日前将符合条件的种植主体提交至区农业农村委（附件2：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申报汇总表）。

（二）遴选公示（2025年6月下旬）。根据街镇审核上报情况，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复核内容包括种植品种、土地连片情况、种植规模、过往产量水平程度、日常关键技术落实情况等，综合资金规模、申报面积等情况，遴选确定承担项目的规模主体，并按程序公示。

（三）过程记录。项目主体应按要求选择良种、配套技术、防灾减灾和病虫防控，加强田间管理，落实到位关键技术，并在整地播种、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控及机械收获等关键环节，以照片等形式记录应用的关键技术措施。规模种植主体要建立生产档案（附件3：綦江区2025年农作物单产提升生产记录档案），记录作物生产过程中应用的关键技术、采取的主要措施等，并将影像资料存档。区、镇两级农业部门适时开展专家技术指导，及时了解核实关键技术、主要措施到位情况，根据作物生长农时，组织督导落实重点技术，并进行记录，实行一主体一档案（参考格式见附件4）。

（四）测产验收。作物收获季节，项目主体要及时向街镇如实上报实际单产，区农业农村委组织相关街镇按照不低于20%的比例，随机抽取承担项目主体核实测产结果。

（五）审核公示。奖补对象要体现鼓励先进，不搞全覆盖。根据验收结果，结合关键技术措施到位情况、实收产量排序和项目资金情况，将拟确定的奖补对象在区、镇、村三级同步实名公示，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公示内容主要包括申报作物、奖补面积、单产水平、应用技术等，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兑付奖补资金。

（六）资金奖补。公示无异议后，根据核实测产、结果公示等情况，对符合条件的粮油规模种植主体，经区财政局审核同意后通过“一卡通”账号或新型经营主体对公账号拨付奖补资金。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区督导、街镇落实”的总体要求，构建上下联动、共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区级成立项目专项工作组，从申报、实施、评估评价等进行全过程统筹推进全区粮油规模主体单产提升。各街镇要明确工作要求，明确专人负责，压实工作责任，组织主体申报、落实技术、过程记录、实地测产、审核公示、建立档案等全过程监督管理。

（二）加强指导服务。区、街镇两级建立技术包保责任制，到田到户责任包保规模种植主体，实施从种到收全程技术指导。各街镇要依托本项目的实施，深入推进“揭榜挂帅”“专家领衔”创建高产样板等示范带动单产提升行动相关工作，充分发挥专家指导组和农技推广队伍作用，明确本地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技术路径，指导规模种植主体做好良种选择、技术配套、防灾减灾和病虫防控。在关键农时季节及时派出工作组，开展指导服务、现场观摩、技术培训和交叉评比等活动，提高技术到位率。
（三）加强项目监管。强化过程管理，要指导和督促种植主体全过程建档立案，记录技术落实、资金使用、成效评估等工作内容，确保项目实施规范有序、测产结果真实可靠、奖补发放公开透明。各项目实施主体要积极配合完成项目申报、过程记录、测产、资金发放等实施过程中的各环节工作任务，确保如期保质完成项目。项目申报单位在作物收获季节要如实开展产量自测，并邀请街镇产业发展中心开展实地复测、面积核实。各街镇要对申报主体的申报面积、测产程序、公示要求等内容进行严格审核把关，负责明确项目落实关键环节、时间节点，适时跟踪进展情况，确保如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取得实效，并对主体种植面积、推广技术、过程记录等真实性负责。各项目实施主体对相关申报信息、实施面积、技术落实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各街镇对实施主体、验收面积、测产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区农业农村委复核测产结果、奖补标准的公平性、准确性负责。
（四）加强资金监管。区农业农村委统筹本区域粮油规模主体单产提升行动资金管理全过程，加强与区财政局沟通协商，加快资金拨付和使用进度，确保资金及时到位且全部用于奖补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各街镇要加强对资金补贴范围、补贴环境的检查指导，强化资金使用监管，保证资金规范使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严禁虚报种植面积、编造产量数据等套取国家补助资金，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有关人员责任。
附件： 1.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申报表

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    

申报汇总表

       3.綦江区2025年农作物单产提升生产记录档案

       4.项目主体档案参考格式

附件1
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项目申报表

	经营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实施作物种类
	
	作物品种
	
	实施面积（亩）
	

	种植

地点
	（具体到村、组及小地名）
	目标单产

（公斤/亩）
	

	主体

基本

情况
	（主要包括经营主体概况，实施地块地理位置，常年种植情况，种植经验等。）

	拟实施

内容
	（主要是针对承担单产提升的作物拟采取的关键技术、模式，实施后预期单产提升水平分析，以及进度安排等。）

	承诺事项
	本主体自愿申请参与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生产档案，记录作物生产过程中应用的关键技术、采取措施等，接受各级测产验收结果。

主体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村（社区）意见
	村（社区）（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街镇审核意见
	镇（街道）（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綦江区2025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项目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时间：
	
	
	

	街镇
	经营主体名称
	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种植地点
	作物名称
	品种
	种植

次数
	目标产量

（公斤/亩）
	面积

（亩）
	主要技术
	街镇挂帅指导人员

	
	
	
	
	
	
	
	
	
	
	
	
	

	
	
	
	
	
	
	
	
	
	
	
	
	

	
	
	
	
	
	
	
	
	
	
	
	
	

	
	
	
	
	
	
	
	
	
	
	
	
	

	
	
	
	
	
	
	
	
	
	
	
	
	

	
	
	
	
	
	
	
	
	
	
	
	
	


附件3
XX主体（作物名称）单产提升生产档案

	作物名称
	
	品种
	

	播前准备
	项目
	时间
	技术措施（品名、技术、数量）
	责任人

	
	土壤翻耕
	
	
	

	
	药剂拌种
	
	
	

	
	种子包衣
	
	
	

	
	……
	
	
	

	
	
	
	
	

	
	
	
	
	

	田间管理
	项目
	时间
	技术名称（品名、技术、数量）
	

	
	密度
	
	
	

	
	……
	
	
	

	
	
	
	
	

	
	
	
	
	

	
	
	
	
	

	
	
	
	
	

	
	
	
	
	

	施肥情况
	时间
	肥料名称
	施肥方法
	面积（亩）
	用量（克）
	责任人

	
	
	
	
	
	
	

	
	
	
	
	
	
	

	
	
	
	
	
	
	

	
	
	
	
	
	
	

	
	
	
	
	
	
	

	病虫害防治情况
	时间
	农药名称
	施药方法
	面积（亩）
	用量（克）
	责任人

	
	
	
	
	
	
	

	
	
	
	
	
	
	

	
	
	
	
	
	
	

	
	
	
	
	
	
	

	
	
	
	
	
	
	

	收获情况
	时间
	方式
	产量（吨）
	面积（亩）
	单产（公斤）
	责任人

	
	
	
	
	
	
	


附件4
綦江区项目主体档案参考格式
	省份：重庆市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填报时间：
	

	序号
	县（市、

区）
	项目主体
	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作物品种
	面积（亩）
	品种
	落 实 的

关 键 技

术措施
	亩产水平（公斤）
	主要技术
	备注

	
	
	
	
	
	
	
	
	
	
	
	
	

	
	
	
	
	
	
	
	
	
	
	
	
	

	
	
	
	
	
	
	
	
	
	
	
	
	

	
	
	
	
	
	
	
	
	
	
	
	
	




